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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轉介服務 

登記機構須知 

 

1. 機構登記資格及手續： 

 凡非牟利服務機構，包括政府部門或政府認可之慈善團體，均可申請成為本局登記機構。申請

團體須遞交下述表格及費用予本局義工服務中心辦理，經審核後便可成為本局義工轉介服務的

登記機構，完成登記後將獲發機構登記證、登記機構須知及義工徵求表 

 填妥「義工轉介服務」– 機構(單位)登記或重新登記表」 

   (表格可於本局網頁 http://www.avs.org.hk/main/cht/ 下載) 

 登記費：港幣 200 元，有效期為兩年。本局有權就登記費不定期作出檢討及於有需要時作出調

整，而毋須事先取得登記機構同意 

 提交機構(單位)簡介及政府認可之慈善團體或非牟利服務機構的有關證明文件(獲豁免繳稅慈

善機構 [R88 機構]) (如有) 

 登記機構屬下不同單位或分區單位，如需使用本局義工轉介服務，為方便聯絡及紀錄，須以個

別單位名義辦理機構登記 

 

2. 續期登記／重新登記手續： 

 辦理續期登記，只須填寫 [機構(單位)登記或重新登記表] 及繳交登記費，如期滿超過 3 個月

則當重新登記處理，登記編號維持不變。如重新登記，本局可能要求申請團體重新提供機構(單

位)簡介及政府認可之慈善團體或非牟利服務機構的有關證明文件 

 

3. 服務配對及轉介程序： 

 登記機構須填妥 [義工轉介服務 – 義工徵求表]，傳真或寄回本局義工服務中心，經本局審核

服務內容，符合轉介準則 (如下)，便可進行義工招募 

 登記機構可要求本局轉介指定之義工會員或義工小組，包括具有特定技能之專才義工隊伍 [香

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專才義工網]，協助推行服務。惟成功轉介與否需視乎有關義工或專

才隊是否能參與 

 當獲義工報名回應，本局將分別發出轉介信予登記機構及報名之義工，登記機構收到有關資料

後可直接與報名的義工聯絡 (義工亦可主動與登記機構聯絡)，落實義工的出席，並講解活動

詳情、安排面見及服務簡介／訓練(視乎需要)。〔請參考下列「服務轉介準則」或「香港義工

約章」第 IV 4段有關義工個人資料之保密〕(本局只擔當轉介義工之媒介，服務形式及細節須

由登記機構與義工商討及協訂，登記機構需給予義工清晰的工作指引，並負責義工之工作督導) 

 如活動改期或取消，登記機構須盡早通知義工及本局有關最新的安排，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 視乎服務需要，本局可能安排義工組長帶領本局義工參與較大型的義工轉介服務，登記機構可

透過組長轉達服務資料予義工，以使聯絡工作更為便捷，更具效率 

 為了準確計算義工的服務時數及提升義工轉介服務之質素，登記機構須於服務完成後 4 個星期

內，填寫及交回義工服務記錄，以作紀錄 

 兩年會籍有效期內，義工徵求次數不限 

 

http://www.avs.org.hk/main/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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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轉介準則： 

 本局轉介義工協助之服務／活動須符合以下各項準則： 

 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及《種族歧視條例》等相關法例要求 

 不屬商業及牟利性質 

 不含政治及宗教目的 

 服務內容及環境不存任何預見的風險 

 不存任何對義工不公平的情況 

 不存任何濫用義工的情況 

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頁: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http://www.pcpd.org.hk)  

     平等機會委員會(http://www.eoc.org.hk) 

 就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機構任用義工從事與兒童(未滿 18 歲)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尤其是未經監察的接觸，請評估義工是否適合從事有關工作，有助加強保護服務對象避免受性

侵犯 

 請確保經由本局所轉介的義工個人資料不被外洩或轉移作其他未被本局准許之用途 

 任何有關機構任用義工的投訴，本局會即時作出跟進。如調查屬實，會向有關機構發出警告， 

如情況嚴重或屢勸不改者，本局保留終止有關機構會籍的權利 

 

5. 服務資料發放及義工報名方式： 

 本局一般會透過以下方式將登記機構之服務資料發放給本局義工會員，以進行宣傳及招募： 

 於本局網頁登載服務資料 

 定期電郵及郵寄服務資料給本局「香港義工團」會員 

 致電給符合資格的會員，介紹服務資料及邀請參與服務 

 本局「香港義工團」會員可於網上即時報名參與服務，或透過電話及電郵報名 

 

6. 義工嘉許： 

 為表揚及嘉許義工的貢獻，本局訂立義工嘉許制度，並設立多項不同的嘉許類別和具意義的獎

勵，藉以提升義工的地位和社會大眾的認同 (詳細義工嘉許制度及嘉許機制指引，請瀏覽本局

網頁)。視乎情況，本局會邀請登記機構提名曾合作的優秀義工，接受嘉許 

 本局歡迎登記機構在活動宣傳單張／海報及網頁鳴謝本局的支持及協助，如有需要使用本局標

誌，可與本局負責義工轉介服務職員聯絡 

 本局鼓勵登記機構於服務程序中，公開表揚在場或曾協助的義工，以示感謝。如情況許可，可

於服務完成後發放義工感謝狀 

 

7. 義工保障： 

 本局已為「香港義工團」會員投購「團體意外保險」，因此，如服務改期或延長舉行日子，登

記機構有責任盡早通知本局 

 本局投購的義工意外保險只保障經由本局轉介的義工會員，任何沒有循本局所訂之轉介程序的

義工服務，本局不會承擔義工保險責任 

 如義工需往香港以外地區參與服務，本局建議登記機構為義工購買旅遊保險或其他合適的保

險，義工協助登記機構進行任何活動時應得到公平、合理及受尊重的待遇和應有的保障 

http://www.pcpd.org.hk/
http://www.eoc.org.hk/

